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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监管〔2017〕27号                 

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7年安全生产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改革的意见》（云政发[2015]86号）和《云南省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财产业[2016]81号），现下达你县（市）安全生产转移支付资金　万元，统筹用于安全生产经费开支，列入2016年“2150605　安全监管监察专项”，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各县（市）的资金，按照项目进行分配。综合考虑各县（市）业务工作量、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专项资金绩效考评结果以及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县因素。

二、此次下达的资金，各县（市）统筹用于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应急能力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危化品物资储备库建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等与安全生产相关的经费开支。

三、请各县（市）严格按照《云南省安全生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组织好项目申报和实施，完善项目库管理，合理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加强资金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附件：2017年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


   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6月29日

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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